
1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辽宁东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的规定，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莞证券”“保荐机构”）作为辽宁东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和新材”

“公司”）的保荐机构，负责东和新材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 2025年年度

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概述 

项目 工作内容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保荐机构及时审阅了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

的情况 

保荐机构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则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根

据新《公司法》及《上市规则》的规定，修改完善公司

治理制度，本督导期内，东和新材有效执行了规则制度。 

3.募集资金使用监督情况

保荐机构定期查阅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对账单，核查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前往公司现场核查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本督导期内，东和新材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相

关规定。  

4.督导公司规范运作情况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现场核查、查阅资料等方式，

督促公司规范运作；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在规范运作

方面不存在重大违规。 

5.现场核查情况

保荐机构开展现场核查，对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违规、经

营财务状况是否存在重大风险、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合

规性等方面进行了核查。 

6.发表专项意见情况

保荐机构对东和新材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东和新

材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东和新材子公司为

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募投项目延期、预计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专项核查

意见。 

7.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二、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1.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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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东会、董事会运作 

” 

运作 

 

无 不适用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不适用 

5.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 

6.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7.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8.收购、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9.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包括对外

投资、风险投资、委托理财、财务资

助、套期保值等） 

无 不适用 

10.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构 

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无 不适用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

承诺 

未履行

承诺的

原因及

解决措

施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是 不适用 

2、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是 不适用 

3、关于上市后稳定公司股价的承诺 是 不适用 

4、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是 不适用 

5、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承诺 是 不适用 

6、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是 不适用 

7、关于申报文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 是 不适用 

8、关于社保和公积金事宜的承诺 是 不适用 

9、关于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及承诺 是 不适用 

10、关于公司上市后如发生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则自愿限售所持股份的承

诺 
是 不适用 

11、关于保持公司上市后控制权稳定措施的承诺 是 不适用 

12、关于上市后稳定公司股价的补充承诺 是 不适用 

13、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是 不适用 

14、关于不构成资金占用的承诺 是 不适用 

15、关于保证公司独立性、减少和避免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等事项

的承诺 
是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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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承诺正文内容详见公司《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九、重

要承诺”。 

四、其他事项 

（一）公司面临的重大风险事项 

1、重要客户依赖风险 

当期公司前五大客户合计销售额占当期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为 33.85%，虽

然不存在对单一客户依赖情形，但公司仍存在重要客户依赖风险，若公司某一重

要客户经营发生恶化或公司重要客户与公司合作关系发生不利变化，将对公司经

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2、应收账款回收的风险 

截至 2025 年 12 月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20,716 万元，占资产总额

的比例为 9.21%。公司未来若不能对应收账款进行有效的管理，则存在较高发生

坏账的风险。 

3、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菱镁矿石、菱镁矿粉、电极、棕刚玉、石墨、

煤等，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对公司盈利能力有一定影响。主要原料方面公司虽然收

购了海城市荣富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司菱镁矿石的原料供

应，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变化，各行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原材料成本的波动

直接影响公司产品成本，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具有一定影响，公司存在原材料价格

波动的风险。 

4、存货余额较大及存货管理风险 

截至 2025 年 12 月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为 22,825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比

例为 10.14%，公司存在存货余额较大及存货管理的风险。由于存货规模较大，

公司若不能对存货进行有效的管理，存货发生减值则会对公司经营成果造成不利

影响。 

5、经营场所抵押风险 

截至 2025年 12 月末，公司不动产权证 114,845平方米土地及地上房屋用于

向中国银行流动资金借款抵押。土地与房产均为公司生产经营所必须的经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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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现公司大部分经营场所处于抵押状态，若公司将来不能按时履行借款的还款

义务，公司将会可能失去对经营场所的控制，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管股份质押冻结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形。 

（三）北京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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